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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會第 3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5年 11 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 分 

貳、 會議地點：本署 5 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詹召集人順貴（劉執行秘書瑞祥代）  記錄：洪立羣 

肆、 出（列）席委員及人員 

出席委員： 郭委員翡玉、李委員公哲、莊委員順興、溫委

員清光、溫委員麗琪、劉委員志成、劉委員維

玲、廖委員惠珠、鄭委員顯榮、歐陽委員嶠

暉、錢委員玉蘭 

請假委員： 詹召集人順貴、葉副召集人俊宏、李委員錦

地、張委員四立、張委員瓊芬、蘇委員銘千 

列席人員： 劉執行秘書瑞祥、宋副執行秘書欣真、環境督

察總隊黃靖溱、水質保護處陳俊融、彭詠綺、

呂郁雯 

伍、 主席致詞 

一、 劉執行秘書瑞祥：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由於召集人

及副召集人今日均臨時有要事不克出席，在此先徵詢各

位委員意見，今日會議是否同意由本人代理主持？ 

二、 與會委員：無異議通過。 

陸、 報告事項 

一、105年水污費徵收及基金收支情形。 

二、畜牧業水污費徵收規劃。 

柒、 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 鄭委員顯榮 

（一） 106 年度水污基金概算已編列，並在前次（105 年 5

月 10 日）委員會議通過在案，未來在預算通過後，

建議將 106 年整體水污染防治計畫之各項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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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及基金之不同預算來源予以區分，並製表呈

現，以展現整體施政策略，並明確水污費之徵收績

效。另水污基金之收入，應是作為加碼水污染防治工

作之用，公務預算請勿相對短編。 

（二） 本次會議之報告案洽悉。 

（三） 水污費徵收績效考核之關鍵績效指標(KPI)宜及早訂

定，並分析達成結果。 

（四） 下次會議建議應增列確認前次會議紀錄之議程。 

二、 郭委員翡玉 

（一） 請補充說明目前基金的財務狀況，期有助於未來在執

行「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相關工作之

財源規劃，不致於造成對基金過多的期待。 

（二） 有關自 106 年度起每年編列 3,100 萬元補助地方辦理

海漂垃圾清除由基金支應，請預為規劃因應。 

（三） 畜牧業水污染防治費徵收，針對 200 頭以下之小畜牧

業規劃以頭數來計價，但無誘因讓他們改善，故可提

供執行成本低之誘因機制（如協助降低其檢測成

本），以期能符合目前設計之計費機制。 

三、 李委員公哲 

（一） 有關基金收支運用情形，建議應納入罰鍰、欠繳與催

繳之相關資料。 

（二） 有關飼養未滿 200 頭豬之畜牧業者水污費收費方案，

因無須定檢申報，較欠缺資料，故有關方案二實際在

養頭數之認定，宜有全國一致之認定程序或方式，以

減少疑慮。 

四、 歐陽委員嶠暉 

（一） 水污染防治費收費的主要目的，是要能藉收費為工

具，改善提升水體水質。 

（二） 對於中大規模養豬戶，其處理水質達放流水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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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予免繳或較低之水污費；但對於未達標準者，則

徵收較高之水污費，以價制濃度為思考，是否較能達

到降低污染之目的？ 

（三） 不論中大規模之養豬業，排放水質只要達到放流水標

準之一半，就給予原費額 17.2 元/頭之六折費額優

惠，僅收 5.7 元/頭，其考量邏輯，宜有較清楚之說

明。 

（四） 養豬畜牧業所收之水污費，應有更大比例用於輔導畜

牧業污染改善之支出。 

（五） 水污基金的支用科目，應有一定比率用於直接輔導產

業污染防治的改善，彰顯改善目的。 

五、 溫委員清光 

未來徵收如果採用頭數計算，此方法較簡易，豬農也不必

付出水質檢測費用，惟因頭數會隨時變動，要如何計量或

認定？尤其是小規模豬農或有飼養仔豬的養豬場。 

六、 溫委員麗琪 

（一） 首先，針對目前水污費徵收支用狀況表達肯定，特別

是徵收項目污染排放量除鉛、總鉻及氰化物外，其餘

均較前期下降，且下降比例很大，充分發揮了經濟誘

因效果，希望這個表現能持續下去。 

（二） 另外，因未達 200 頭之養豬業有 3,391 家，占養豬業

之 46%，比率很高（但不確定其污染量比率，下次請

列出）。因此，建議可考量提供簡單的作法或設施，

讓中小型養豬戶也可有具體改善的誘因，或運用其所

繳費用作一些簡單的工作（例如在印刷宣傳摺頁中，

指導業者可減少污染及水污費支出的管理方式），以

呈現政府藉由開徵水污費達到減少污染排放的決心。 

七、 廖委員惠珠 

（一） 請說明為何表 1-1 各縣市水污費徵收過去 3 期各縣市

徵收家數相近，但徵收金額卻有很明顯的變化？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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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 期至第 2 期徵收金額大幅增加，是否隱含廠商

之排放水質或排放有上升之現象？ 

（二） 表 1-3 水污費申報排放量統計，絕大多數的污染物都

有下降情形，惟鉛與總鉻卻上升，其中鉛上升

34.3%，請問這是短期現象還是趨勢？若為趨勢，是

否未來應多編經費處理此一問題。 

（三） 請問未滿 200 頭之養豬業者，在水污費的收取上有無

考量成本效益原則？雖然目前申報繳費方式相當簡

便，但若以「按頭數計費」，如何確認頭數？另規模

較小之養豬戶查核成本相對較高，建議以場地規模，

請專家來認定該場所可飼養頭數，另根據該場所是否

有廢水回收設備而給予費額折扣。 

八、 劉委員志成 

（一） 畜牧業水污費徵收減污優惠，目前以水質改善與沼渣

再利用等為判定基準，建議未來是否考慮以單位用水

量（每頭豬，或單位面積之用水量）減少為另一優惠

判定標準？此外，能源與環境為二個不可區分且彼此

相關性十分密切的議題，建議積極克服主管機關之隔

閡，納入於豬舍（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亦可作為

水污費費額優惠之條件。 

（二） 請再次確認公務預算與本基金之區分運用，使用本基

金之計畫必要時應於本委員會報告執行情形。 

九、 錢委員玉蘭 

（一） 水污基金之預算科目「水污染防治費徵收作業及績效

管理」中，包括環教基金等非與徵收作業相關者，建

議分別列出。 

（二） 水污基金宜將中央與地方的收支加以區分，並加以釐

清中央與地方於水污基金支用之權責。 

（三） 為強化水污基金之執行績效，建議中央每年列出經常

性工作及年度特別工作（例如：硬體興建、水質改善

及廢水再利用等）之支出項目，以利水污染防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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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委員明瞭工作績效。 

（四） 建立「水污染防治基金」之整體績效指標，例如：河

川水質、各項水污染物排放量及其他水質改善相關績

效指標。 

（五） 105 年第 1 期較 104 年第 2 期污染排放量中，鉛、總

鉻、氰化物的排放量增加比率為 10~35%，建議查明

原因；若持續增加則需考慮調高該項污染物之費率。 

（六） 畜牧業廢水再利用的輔導有待加強。 

（七） 環保署每年宜彙整地方運用水污基金的執行績效，以

瞭解地方對水污基金的運用情形，必要時宜規劃年度

目標，要求地方配合中央的政策目標。 

十、 莊委員順興 

（一） 水污基金之規模並不大，惟社會期待高，且收費對象

廣泛，建議基金之運用不應納入原公務執行所需，對

於縣市政府執行水污基金亦應要求本此一原則辦理。 

（二） 水污基金之執行，建議納入水污染改善策略研究計

畫，以主導水污染防治公務預算之執行方向。 

（三） 畜牧業水污費徵收減污優惠構思良好，惟總費額未達

50 元者免繳費之方案，實為口惠而實不至，建議加以

檢討。 

十一、 水保處綜合回應 

（一） 水污費開徵初期整體徵收費額較少，執行水污費收費

工作相關必要支出之比重相對較高，惟後續將就本科

目之支出費用依執行項目再予細分，以如實呈現用於

收費工作之支出經費，並檢討評估逐年調降其比重。 

（二） 目前本處針對公務及基金預算之執行情形均定期追

蹤，後續將參考委員意見，依經費來源（公務及基

金）列表說明本署及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水污染防治工

作計畫之執行情形，俾利各界明瞭水污基金之運用及

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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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8 條，水污基金每年應至少提撥

5%之支出預算撥入環教基金，前述經費支用並非依據

水污法第 11 條第 2 項之規定辦理，後續報告時將予以

區分。 

（四） 截至 11 月 29 日止，水污費累計徵收總額為 2 億 5 千

萬餘元，分配 6 成予地方政府後，中央水污基金之收

入約 1 億 238 萬餘元，扣除已分配執行及立法院凍結

之經費後，目前賸餘可用僅約 500 多萬元，後續將審

慎執行。 

（五） 本署水污基金之用途包含補助環境督察總隊執行專案

性稽查計畫（如彰化縣東西二三圳沿線違章工廠之稽

查）所需經費，而裁處之部分罰鍰及不法利得亦為水

污基金收入來源之一，目前此項收入約 93萬餘元。 

（六） 飼養頭數達 200 頭之養豬業者，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之規定應進行水質水量定檢申報，

申報數據可作為水污費計算之參據；惟飼養頭數未達

200 之小型養豬業者，依法無需進行放流水之定檢申

報，如要依自行檢測之水質水量計算水污費，須額外

增加檢測成本。為減輕影響衝擊，參考水污染防治費

收費辦法之相關規定，規劃 200 頭以下養豬業者之水

污費可依實際在養頭數計費之方案，以方便養豬業者

順利報繳水污費，後續將結合各地方政府及畜牧團體

之資源進行收費方式之宣傳及說明。 

（七） 目前採實際在養頭數計算水污費之方式，原則上仍以

業者自行申報之頭數資料為計費依據，惟後續將針對

養豬業者申報之在養頭數與其畜牧登記證之登記頭數

進行比對，如落差過大會進行後續之查核作業。本署

將依據 106 年第 1 期養豬業水污費之申報情形，進行

實際在養頭數認定方式之檢討。 

（八） 104 年第 1 期及第 2 期水污費之申報率皆為 100%，

105 年第 1 期未完成報繳水污費之家數僅 1 家，核算

欠繳費額為 3 萬餘元，已函請地方環保局查處及追



7 
 

繳。 

（九） 目前本署刻正積極推動畜牧業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政策，協助輔導業者進行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之

撰寫及補助相關檢測費用等。未來畜牧業水污費之徵

收收入，亦將適度作為畜牧業者污染減量及提升排放

水質相關計畫之用途。 

（十） 104 年第 1 期水污費之計費期間為 2 個月（104 年 5~6

月），104 年第 2 期則為 6 個月（7~12 月），此乃 2

期徵收費額呈現明顯差異的主要原因。 

（十一） 105 年第 1 期鉛、氰化物及總鉻等項目之申報排放

量較 104 年第 2 期增加之情形，將持續針對污染排

放量增加之事業進行追蹤及分析。 

（十二） 中央主管機關收取之水污費會依一定比例分配給地

方主管機關，各地方政府依法應成立水污基金及訂

定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本署每季皆要求地方政

府提報其水污基金收支情形、計畫執行情形及水污

基金委員會運作管理情形等資料，後續本署將針對

地方政府提報之資料進行彙整，並適時向委員報告

及說明。 

（十三） 針對離島海漂垃圾之清除問題，過去於公務預算並

無編列相關經費，惟此項目為監察院委請本署執行

之重點工作項目之一，後續將會以水污基金進行支

應；此外，考量海洋污染為近年相當受關切之議

題，明年本署將運用水污基金結合環教基金，補助

地方政府推動執行海（漂）底垃圾之調查、清除及

辦理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十四） 考量水污費行政稽徵成本，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

當期之水污費費額如未達新臺幣 50 元得免繳納，而

畜牧業亦屬水污法之事業，故其免繳額度比照事業

辦理。 

捌、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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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報告事項洽悉。 

（二） 委員意見請業務單位納入後續工作參考辦理。 

玖、散會（上午 11 時 40分） 


